
　　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

石 一 峰 

内容提要：私法中适用信赖保护之善意普遍存在且多样。究其本质，善意是对私法

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这一认知状态是私法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

况不一致的不知悉。对于此种不知悉的评价，依善意的发展历史及其认定的特性，

应属于法律价值判断，并可通过过失要件进行利益衡量。鉴于善意及其认定的共

性，为化解善意认定规则上的争议，可以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为主线脉络，对善

意的认定进行体系化的规则建构。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是善意认定类型的层级区

分依据，依此形成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层级协调因素。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

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决定了具体认定善意中的实体考量因素和程序方式选择。依此，

可形成 “非为明知”和 “非因过失而不知”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以及一般性推定

与有条件推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最终构建起以体系思维为引导的善意认定规则体系。

关键词：善意认定　可信赖事实　一般可信赖性　特定可信赖性

一、问题的提出

　　善意，系私法中普遍存在之表述与要求，各类规定纷繁复杂，其中最值研究者，当属
信赖保护中之善意。〔１〕有些规范有关于 “善意”之明确表述，如物权法第１０６条 （民法典

第３１１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２〕物权法第 ２４条、第 １２９条、第 １５８条 （民

法典第２２５条、第３３５条、第３７４条）等规定的特殊物权变动规则中的善意，〔３〕民法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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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 “优化营商环境背景下商事信用权法律保护问题研究”（１９ＳＦＢ３０３０）的资助。

与善意相对的，还有恶意的表述，如合同法第４２条 （民法典第５００条）中的 “恶意进行磋商”，合同法第５２
条 （民法典第１５４条）中的 “恶意串通”等。这些关于恶意的规定，规制的是基于恶意而为的客观行为，已

被纳入诚信要求中予以考量，本文则侧重于信赖者主观 “不知悉”的善意。关于诚信与善意的区分，参见董

学立：《论物权变动中的善意、恶意》，《中国法学》２００４年第 ２期，第 ６５页；甄增水：《民法中的善意》，
中国政法大学２００９年博士学位论文，第３９页以下。关于善意的历史发展，参见徐国栋：《客观诚信与主观诚
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６期，第９７页以下。
关于善意取得中的善意分析，参见叶金强： 《论善意取得构成中的善意且无重大过失要件》， 《法律科学》

２００４年第５期，第３１页以下。
参见龙俊：《中国物权法上的登记对抗主义》，《法学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５期，第１３６页以下。



（民法典）第 ６５条规定的商事登记不得对抗规则中的善意。〔４〕有些规范则隐含着 “善

意”之要求，如民法总则 （民法典）第１７２条中的 “有理由相信”，〔５〕合同法第５０条 （民

法典第５０４条）中的非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等。〔６〕然而，各善意之规定散置于私法的

不同条文中，致使现有研究偏重于在其所附制度中一笔带过，至今未有体系而全面的整体

研究。〔７〕

　　虽然第三人之善意系指 “不知悉”已属通说，〔８〕但何谓 “不知悉”以及如何判断 “不

知悉”，却未有定论。首先，对于同一制度内的善意采何认定标准，仍有争议。如针对动产

善意取得制度中的善意，有论者从善意的主观属性出发，认为 “不知悉”与过失无关；〔９〕

或认为虽与过失无关，但依客观情势，判断交易经验上一般人均可知悉时，则为非善意；〔１０〕

也有观点认为，善意乃 “非为明知且非可得而知”（即 “非因过失而不知”）。〔１１〕我国法以

德国民法典第９３２条为借鉴，认为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系 “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

不知”，〔１２〕但却未如德国法那样区分不动产与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标准。〔１３〕其次，

不同制度间的善意认定标准存有差异的原因未被揭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相互关系和判

断层级，均未得到重视和阐释。我国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与表见代理中善意第三人的善

意即采不同认定标准，前者乃 “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后者乃 “非为明知且非

因过失而不知”。〔１４〕现有的分散性研究并未明晰此种差异的缘由，体系思考之不足亦导致

善意认定的相关争议不断。〔１５〕

　　除实体认定标准外，善意的程序认定方式亦有争议。因善意多采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

·２３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该条文义上针对法人登记，但登记不得对抗规则适用的前提是存在内外部法律关系的区分，商事主体因其对

外经营特性而符合内外法律关系区分的前提，所以在解释上，一方面要限缩该条适用的法人类型，另一方面

要扩张适用至非法人的商事组织。参见石一峰： 《论商事登记第三人效力》， 《法商研究》２０１８年第 ６期，
第５７页。
参见杨芳：《〈合同法〉第４９条 （表见代理规则）评注》，《法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７０页。
参见石一峰：《商事表见代表责任的类型与适用》，《法律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６期，第１４４页。
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２８页。
参见尹田：《物权法》，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２０４页；吴国?：《善意认定的属性及反推技术》，《法
学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第１８页。
参见李光夏：《民法物权新论》，上海书报社１９５５年版，第８３页；前引 〔２〕，叶金强文，第８２页。
参见史尚宽：《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５６４页。
１９８２年台上字第２８１９号判决。
参见前引 〔８〕，尹田书，第２０４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 〔２０１６〕５号，以下简称 “物权法解释一”）第１５条也规定，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乃 “非为明

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

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中的善意认定应采何种标准，我国学说与实务也有差异。通说认为是 “非为明知”，参

见王泽鉴：《民法物权》，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第 ８８页；王利明： 《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研
究》，《政治与法律》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第 ６页；程啸： 《论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与动产善意取得的区分》，
《中外法学》２０１０年第４期，第５３１页。反对意见认为不动产和动产善意取得的善意应统一为 “不知情且无

重大过失”。参见崔建远：《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第９３页。
参见史浩明：《论表见代理》，《法律科学》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７０页；曹新明：《论表见代理》，《法商研究》
１９９８年第６期，第６５页；江帆、孙鹏主编： 《交易安全与中国民商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７年版，
第１４０页。
关于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标准就有三种观点。参见夏昊晗：《无权代理中相对人善意的判断标准》，《法

学》２０１８年第６期，第１０４页以下。



为非善意”的反面表述，故在程序上一般采推定模式。〔１６〕然而，推定是否一定导致证明责

任倒置，对于私法中的善意是一律采取推定还是有其他认定方式，也未有定论。〔１７〕

　　可见，私法中善意的实体认定标准与程序认定方式均存有争议。涉及善意的各制度虽
各有其特定目的，但背后均共享对善意者予以信赖保护之思想，〔１８〕因而各善意认定实际上

相互关联，只有在体系中确立认定的标准和方式，并将实体与程序相融合，才能使善意的

认定更具说服力。鉴此，本文拟对私法中善意之认定进行体系化研究，并由此构建私法中

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１９〕

二、善意及其认定的本质

　　 （一）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

　　１．可信赖事实作为认知对象
　　善意有积极观念与消极观念之区分，后者只需不知他人非为权利人，前者须有以他人
为权利人之积极信念。〔２０〕一般认为，积极观念的要求过于苛刻，〔２１〕因而各国立法例均以

“消极观念说”为主。〔２２〕我国通说亦采 “消极观念说”。〔２３〕

　　从词源上看，善意起源于拉丁文 “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意为 “不知情”，〔２４〕但并未有积极确信

事实为真的意思。在规范表达上，也通常以 “知道与否”来界定善意，且从反面表述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非为善意，如我国合同法第 ５０条、第 １５１条、第 １５８条第 ３款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第６１３条、第６２１条第３款）等，德国民法典第１２２条、第１７３条、第
４０５条、第９３２条第２款等。由此，善意仅表达了 “不知悉”的消极观念。“不知悉”依其

字义，系一种认知状态。法律上以善意表 “不知悉”，实际上是将私法主体的这一认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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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ｇｌ．Ｗｏｌｆ／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ｅｒ，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３０．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８Ｒｎ．１６；Ｂａｕｒ／Ｓｔüｒｎｅｒ，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１８．Ａｕｆｌ．２００９，§５２
Ｒｎ．２５，Ｓ．６７３；Ｈüｂｎｅｒ，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５．Ａｕｆｌ．２００４，Ｓ．５９；Ｃａｎａｒｉ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ｒｅｃｈｔ，２４．Ａｕｆｌ．２００６，Ｓ．６６；梁慧
星、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１９４页以下；刘家安：《物权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参见徐涤宇：《民事证明责任分配之解释基准———以物权法第１０６条为分析文本》，《法学研究》２０１６年第２期，
第９８页以下；吴泽勇：《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要件的证明》，《中国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１４９页以下。
Ｖｇｌ．Ｌａｒｅｎｚ，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Ｔｅｉｌ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ｓ，７．Ａｕｆｌ．１９８９，Ｓ．４３．当然，善意只是信赖保护的
构成之一。对信赖者信赖的判断，需要综合信赖者的善意、信赖者对可信赖事实的知悉、信赖者的信赖处置

行为以及信赖处置行为与信赖之间具备因果关系。Ｖｇｌ．Ｃａｎａｒｉｓ，Ｄｉｅ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ｉｍ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Ｐｒｉｖａｔｒｅｃｈｔ，
１９７１，Ｓ．５０３ｆｆ．
诚如曾世雄所言：善意恶意等因广泛附随于各种制度而存在，彼此有其共通，俨然自成一体系，故有特予讨

论之必要。参见前引 〔７〕，曾世雄书，第２２７页。
参见前引 〔１０〕，史尚宽书，第５６４页。
参见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９２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３１１页。
德国民法典第９３２条第２款、日本民法第１９２条、瑞士民法典第 ７１４条等，通说均认为采消极观念说。参见
前引 〔１０〕，史尚宽书，第５６４页。
参见前引 〔１６〕，梁慧星等书，第１９４页；崔建远： 《物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８３页，
第１０８页；谢在全： 《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第 ２２９页。 “物权法解释一”

第１５条亦采消极观念说。
参见王利明、王轶：《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研究》，《现代法学》１９９７年第 ５期，第 １１页。徐国栋将 “ｂｏｎａｆｉ
ｄｅｓ”译为诚信，并区分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其中主观诚信在现今法律文本中对应的表述就是善意。参见徐
国栋：《诚实信用原则二题》，《法学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第８０页以下。



评价为善意。

　　然而，作为对一种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善意必然要求私法主体有特定的认知对象，
私法主体是以何种情事为认知对象进而被评价为善意的，仍需进一步界定。从认知论的角

度看，人们通过观察事物的表象完成对事物本质的认知。表象乃事物所展现的外在现象，

是事物之真实情况的表征，我们只能借助对外在表象的观察来研究事物的真实情况。〔２５〕观

察是人的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将表象输入到自身的感知系统中，并根据这些信

息作出反应。私法主体也是从各类表象来判断真实的法律关系，如代理关系中，交易相对

人仅能从授权委托书、空白合同书等表象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有代理权。换言之，私法主体

对事实的认知其实都是以对事实之表象的认知为基础的。一般而言，若表象与真实情况一

致，则不会发生法律纠纷；仅当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时，才需要判断私法主体对该不一

致是否知悉并用善意与否来评价这种认知状况。

　　法律上，善意的拉丁文 “ｂｏｎａｆｉｄｅｓ”，相当于英文的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２６〕并与德语中的
“ｇｕｔｅｒＧｌａｕｂｅ”一致，字面上均为 “好的信任”之义。这意味着信任并非建于虚无之上，有信

任的基础，才能成为 “好的”信任，即善意。“好的”信任意味着私法主体所认知的事实至少

在表象上是值得信任的。若所有人均可轻易分辨真伪而得出表象不值得信任的结论，自无善意

可言。某一表象之所以无法被轻易分辨真伪，是因为在相应制度供给之下，表象与真实情况

具有同步一致性，即表象通常揭示了真实情况，由此表象才有被信任的可能。表象与真实

情况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事实，因存在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而具有可信赖性，被称为可信赖

事实 （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ｓｔａｔｂｅｓｔａｎｄ）。基于此，可信赖事实成为私法主体表现为善意时的认知对象。
　　２．可信赖事实的特性
　　作为人们行为的信任基础，可信赖事实首先应当具有可信赖性，同时，它也应当是人
们交往中可认识的重要事实。但对于哪些事实能成为可信赖事实，学说有争议。有仅限于

“交易当事人之行为外观”者，〔２７〕有扩充为 “主体资格、权利状态和表意行为等法律上视

为重要因素之外部要件事实”者，〔２８〕有笼统概括为 “表见事实”者。〔２９〕对此，需结合可

信赖事实的特性作进一步分析。

　　第一，可信赖事实应当具有可信赖性，这意味着存在使可信赖事实的表象与真实情况
具有同步一致性的保障。此类保障源于可信赖事实相关制度的内在逻辑，如将不动产登记

作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由此激励交易当事人主动且正确地登记，以保障不动产登记情

况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可信赖事实的此种一致性保障机制，在法律上均以规范化的制度存

在，但不同可信赖事实之一致性保障机制在规范供给上存在差异，由此会导致其同步一致性存

在差异，从而形成可信赖程度不同的可信赖事实。此外，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除了受内在规

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影响，如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相关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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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影响着善意的认定，并是善意规则体系构建的核心基础。

　　第二，可信赖事实是一种外部事实，但并非一切可感知的事实都可成为可信赖事实。
可信赖事实产生于一定的法律关系中，其指向某一相对人，如甲对乙宣称丙是 Ａ合伙企业
的合伙人，此时对于丙而言未有可信赖事实，在丙知悉或容忍甲的言词时，对于乙而言就

存在 “丙为表见合伙人”之可信赖事实。因此，可信赖事实具有指向性，并非单纯的 “行

为外观”或 “表见事实”。

　　第三，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具有持续性。此种不一致至少持续到相
对人已完成相关行为时，才可使得可信赖事实对相对人发挥作用。如股权转让人登记于商

事登记簿中之事实，致使相对人依此表象认为转让人与真实权利人一致，在股权转让交易

完成之后，相对人才知悉登记权利人与真实权利人不一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人才

可主张依股权工商登记之事实获得保护。

　　第四，可信赖事实作为法律关系中的事实，须对相对人具有法律意义，即该事实获得
法律上重视的原因，在于其足以影响交易等行为。但这一事实不单单涉及行为、主体资格、

权利状态或表意等事实，通常还是与法律行为一般成立要件相关的事实，并已被法律定型。

法律行为的一般成立要件包括：当事人、标的、意思表示。〔３０〕可信赖事实可从这些角度进

行归纳：（１）与当事人身份有关的事实，如组织成员权；（２）与当事人权限有关的事实，
包括处分权 （含对标的的要求）、代表权、经营范围权限等；（３）与意思表示有关的事实，
包括明确的言词、可推断的行为以及交易习惯下的行为，如代理权授予的书面言词、对他

人为代理的容忍行为以及商事惯例中沉默视为同意等；（４）其他足以影响相对人行为的事
实，如上市公司公告、一般的公司公告，商事登记中的组织形式、经营场所等。〔３１〕

　　由于交易及相关行为的差异，对于何为可信赖事实仍需进行个案判断。例如，在一般
交易中，当事人并不关注对方的身份，但另一些 （如涉及身份行为或偿付能力的）交易中，

身份外观可能影响相对人的行为 （如与合伙企业或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就存在合伙人或股东

承担无限责任还是有限责任的不同）。

　　 （二）作为法律价值判断的善意认定

　　１．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
　　第一，从善意的历史发展来看，善意发源于罗马法上的诚信观念，具有伦理道德属性，
其中 “ｆｉｄｅｓ”和 “ｂｏｎｕｓ”本身就是伦理概念，前者指 “信”的德，后者是 “善”的意

思。〔３２〕因而，从词源上，其本就暗含价值判断的属性。同时，历史上，诚信被区分为客观

诚信与主观诚信，善意源于其中的主观诚信概念，针对的是主体的内部心理，与针对主体

外部行为的客观诚信相区分。〔３３〕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同源于社会生活中的信赖 （信任）这一

社会伦理因素，基于伦理因素的考量，两者均考虑主体是否具备故意和过失等主观因素，〔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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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只有基于可原谅错误的不知悉才为善意。〔３５〕错误是否可原谅，已经从单纯的事实判断

转向价值判断，并与过错概念紧密相连。

　　第二，从善意的认定过程来看，其作为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很难进行完全客观化的认
定。与对所有事物的认知一样，人的主观心理只能从外在的表现来判断。由此，善意的认

定过程也只能从行为人的客观表现来判断其主观心理状态。但是，要从客观事实判断主观

心理状态，仍需基于法律所确立的原则进行价值判断。

　　第三，从善意认定的实体考量因素来看，其不仅考量单个的外在客观事实，还需综合
当事人的行为、所处的环境等相关因素来认定；〔３６〕或结合个案中的交易场所、有关处分

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进行考量。〔３７〕综合认定已不再是单纯的事实认定，

而是融合诸多因素依据法律上的价值取向来判断是否构成善意。由此，善意认定的性质也

从事实认定转化为法律价值判断。〔３８〕此与过失等主观心理判断的客观化一脉相承。〔３９〕

　　第四，从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方式来看，其是以推定的方式进行，故善意不是被直接
发现的事实，而是依据一系列事实所作出的判断。此种判断需要有参照的基准，即依据一

般理性人或通常情形来判断行为人是否知悉。但这些判断基准并非现实存在，而是裁判者

通过对以往案例及自身知识经验的总结得出的结论。由此，善意认定的程序展开中所依据

的参照基准并非客观事实，其认定本身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观的价值判断。

　　综上，善意与否，即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的认知状态的评价，是
一种价值判断。价值判断的核心在于，对私法主体的何种认知状态应予保护，需进行利益

衡量。明确善意认定的价值判断属性，提示我们认识到善意认定背后蕴含着对诸如交易安

全和效率等价值的利益衡量。进行利益衡量需有具体的衡平因素，善意认定过程中的利益

衡平因素即是与这种认定密切相关的过失要件。

　　２．过失作为价值判断的衡平因素
　　过失之所以可作为善意认定过程中进行利益衡量的衡平因素，除了善意的历史发展揭
示善意作为主观诚信时已包含对过失的考量外，更重要的是过失要件可以更合理地分配当

事人之间的信息成本与风险，从而实现对交易安全和效率的利益衡量。

　　作为认知状态评价结果的善意，其认定核心在于判断民事主体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
真实情况的不一致是否知悉。知悉存在两种情形：一是显然的知悉，乃明知之状态；二是

依据交易经验、常识等综合判断下应当知悉，乃盖然性的知悉。〔４０〕在明知情形下，第三人

无需花费成本核实即可避免不当交易，相较于保障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相一致者

（潜在责任者）的监管成本，明知不一致的第三人所需付出的成本更低，故应排除对此类第

三人的善意保护，由其承受风险。但若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非明知，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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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有怀疑，其需付出相应成本核实，此时由谁承担风险，取决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程度，

以此来分配风险更为合理。〔４１〕当第三人负有核实的注意义务时，其就应当知悉。“应当知

悉”在德国法上的表述是 “ｋｅｎｎｅｎｍｕｓｓｔｅ”，字义上已蕴含着必须知悉的注意义务，违反该
注意义务而不知，则非为善意。注意义务之违反乃过失问题，因而德国民法典第 １２２条中，
“应当知悉”与 “因过失而不知”（ｉｎｆｏｌｇｅｖｏｎＦａｈｒｌｓｓｉｇｋｅｉｔｎｉｃｈｔｋａｎｎｔｅ）等同；德国民法典
第１７３条标题中的 “ｆａｈｒｌｓｓｉｇｅｒＵｎｋｅｎｎｔｎｉｓ”与法条中的 “ｋｅｎｎｅｎｍｕｓｓ”对应，也表明两者
应同等对待。综上，“应当知悉”本身蕴含着注意义务的要求，乃过失判断之问题。

　　过失要件使得善意认定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衡量得以更好地展开。当客观情事为第
三人提供了足够的 “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可能不一致”的警示时，第三人就应尽到

起码的注意义务以防止自身的认知出现偏差。第三人未关注相应的警示而使自己陷于认知错误

时，若仍认定其为善意，则将在利益衡量上过分保护第三人而导致利益失衡。〔４２〕由此，过

失要件能够合理分配信息成本的负担，〔４３〕使得善意保护中的利益衡量更为合理。不同情形

下的善意认定对过失程度的要求也不同，过失程度可成为善意认定不同标准的区分标志。

三、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

　　 （一）可信赖程度作为类型区分之标准

　　私法中的善意有不同的认定标准。一般而言，不动产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仅要求
“非为明知”即可，而动产占有作为认知对象时，则还需 “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４４〕商事

登记作为认知对象时，善意需 “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４５〕代理委托授权书等

代理权外观作为认知对象时，则需 “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４６〕

　　之所以出现此种差异，是因为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此种评价必然
受制于认知对象之状况。善意评价是基于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若某事实显不具有可信

赖性，即其表象与真实情况之不一致显而易见时，自不具有不知悉此种不一致之可能，因

而也不能评价为善意。可信赖性源于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但不同可信赖事实的

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存在差异，由此，可信赖程度也存在差异，如不动产登

记的可信赖程度最高、商事登记次之、登记之外的授权委托书最低。正是基于可信赖事实

之可信赖程度的不同，才会出现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认定要求的变化。比较法上，

也有学者以商事登记与非商事登记事实之可信赖程度不同，而提高对非商事登记事实的善

意认定标准。〔４７〕针对不动产登记与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标准不同，也是因为土地登记簿相

较于占有，存在更为坚实的信赖基础。〔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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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不同的可信赖事实呈现差异化的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也随之而变化。表象与真实
情况同步一致性高的可信赖事实，善意者所负的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就会下降，此时对于善

意的认定标准随之下降；反之，则加重善意者的负担，提高善意的认定标准。〔４９〕善意的认

定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变化，而可区分不同标准并由此形成善意认定的类型区分。

　　 （二）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区分

　　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性与 “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程度有关，但此种判断仅

源于可信赖事实制度本身的内在逻辑，影响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还包括其所处的外部

环境。这样，从认识的角度来看，就形成了一般可信赖性与特定可信赖性的区分。其中，

一般可信赖性源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规范化制度逻辑，是一种一般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

源于可信赖事实所处的变化的外部环境，是一种特定性认知。特定可信赖性受可信赖事实

所处的交易场域、针对对象、存续时间、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结合等因素影响，随个案情

形而变化。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所改变的是可信赖事实的外部认知环境，并未改变可

信赖事实之可信赖性的内在逻辑，因而特定可信赖性是对一般可信赖性的具体修正，并不

改变可信赖程度的层级。〔５０〕同时，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因素一般在善意的具体认定中予以

考量，如 “物权法解释一”第１５条确定了善意的认定标准后，分别在第１６条和第１７条对
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认定进行了具体规定。从此角度而言，特定可信赖性是对善

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影响，而一般可信赖性是对善意认定的根本性影响。为此，一般可信赖

性可作为善意认定的规范性标准类型层级区分的依据。

　　可信赖事实既可以是权利信息的展示，也可以是状态信息的展示，同时还存在不同的
信息展示载体。通过对现行法的梳理，依其信息载体不同，可信赖事实可分为登记 （包括不

动产登记、商事登记等）、状态 （占有）、类商事登记 （上市公司公告、一般公司公告等）、登

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 （书面形式：授权委托书、会议记录等；口头形式）与行为 （各

类表征代理或代表的行为、各类表征合伙人等成员权的行为、符合交易习惯的行为）等。

　　这些可信赖事实的制度逻辑中均存在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机制。以不动
产登记为参照模板，其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具体制度可区分为内在保障与外

在保障。其中，内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实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要件，或者

是否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是否具有推定效力等；外在保障关注的是可信赖事

实是否有国家强制及其审查力度，是否因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而受到惩戒 （公法的惩戒

与私法的惩戒）等。各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性的制度保障程度不同，就

构成了其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对此可作以下类型区分：

　　１．不动产登记
　　不动产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是权利生效要件并具有推定效力。〔５１〕当不动产登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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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动产登记在一般可信赖程度上肯定强于登记之外的言词，不能因为登记之外的言词处于公开市场、存续

时间长等外部因素，而使其可信赖程度跨越层级、超过不动产登记。

德国民法典第８７３条规定了因合意和登记而取得土地的登记生效主义，第８９１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推定效
力，第８９２条规定了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 （依此可善意取得不动产）。我国物权法第 ９条 （民法典第 ２０９
条）、第１４条 （民法典第２１４条）规定了登记生效主义，第 １６条、第 １７条 （民法典第 ２１６条、第 ２１７条）
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第１０６条 （民法典第３１１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



权利变动生效要件时，交易当事人会积极主动地登记以确保权利的移转和获取。同时，基

于不动产登记簿的推定效力，真实权利人亦会积极关注不动产登记之状况，确保自己享有

之权利已被正确登记。由此，能够鼓励真实权利人积极登记并确保登记之正确性。〔５２〕在外

在保障机制上，不动产登记有国家统一登记的强制要求，且登记机关采取实质审查模式，

登记不正确也将使得真实权利人的权利因不动产善意取得等受到私法上的不利益。为此，

不动产登记具有最全面的制度保障，因具有较高的可信赖程度而被称为具有公信力。〔５３〕其

制度保障机制可作为判断其他可信赖事实之可信赖程度的参照模板，可标记为最高档。

　　２．动产占有
　　占有作为一种特殊的物权状态，也具有表征其背后权利的特性。通常认为，占有之外

观状态与实际情形，具有 “八九不离十”的盖然性，〔５４〕其表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同步一致

性。这背后的内在保障机制，一方面在于占有及其移转 （交付）是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

件；另一方面在于占有也具有推定效力。〔５５〕作为生效要件，其促使当事人积极移转占有以

确保权利已有效变动；又因其具有推定效力，使得真实权利人也积极关注占有的状况，确

保其控制力或选任正直的直接占有人。如此，占有也具有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

制度供给。但由于对物之利用需求旺盛，占有与所有的分离已成常态。〔５６〕同时，占有毕竟

不同于登记，外在保障机制上缺乏国家强制力的支撑，未有必要的核验与监督，因而其虽

也可称为具有公信力，但可信赖程度已有所下降，可标记为中档偏上。

　　３．商事登记
　　商事登记在内在保障机制上，仅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所具有的推定效力

也弱于不动产登记和占有。〔５７〕在外在保障机制上，商事登记虽然具有国家强制要求，但偏

重于形式审查。〔５８〕商事登记不当也将受到私法上和公法上的惩戒，如 《企业法人登记管理

条例》第２９条规定了对企业法人在登记中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行政处罚，此外，还
将追究其法定代表人的行政和刑事责任。但因为内在保障机制上的弱化，外在审查力度的

下降，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亦下降。然而，考虑到商事登记仍具有强制登记属性，且商

事登记义务主体对登记正确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其可信赖程度相较于占有也并未大幅下

降，可标记为中档。

　　４．类商事登记事实

　　商事登记之外，还存在商事公告类的信息传递机制，典型的如上市公司公告和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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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９〕，Ｗｉｅｇａｎｄ评注书，第４０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１６〕，Ｂａｕｒ／Ｓｔüｒｎｅｒ书，第１６９页；前引 〔１６〕，Ｗｏｌｆ／Ｗｅｌｌｅｎｈｏｆｅｒ书，第１９节，边码１以下。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９３９页。
我国物权法第２３条 （民法典第２２４条）规定了交付生效主义，占有的推定效力虽未明文规定，但为学理所承
认；物权法第１０６条 （民法典第３１１条）统一规定了不动产与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关于占有的推定效力，
参见庄加园、李昊：《论动产占有的权利推定效力———以 〈德国民法典〉第 １００６条为借鉴》， 《清华法学》
２０１１年第３期，第１２３页以下。
参见温世扬：《物权法要义》，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３２页。
参见前引 〔４〕，石一峰文，第５４页。
《广东省商事登记条例》第４条第２款和实务判决均确认此点。实务判决参见浙江省瑞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
温瑞行初字第１３０号行政判决书；甘肃省庆阳市 （地区）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庆中行终字第 １７号行政判
决书。



公司合并、分立、减少注册资本或进行清算的公告。在表象与真实情况同步一致的内部保

障机制上，上市公司公告不是权利或状态变动的生效 （或对抗）要件，也不具有推定效力，

仅为信息公示方式。在外部保障机制上，证券法第 ７８条第 ２款规定了通过上市公司公告披
露的信息应真实、准确、完整，否则依据证券法第 １８１条以下条文和证监会的各类监管规
范，上市公司将受到一系列行政和刑事处罚。〔５９〕除此之外，依据证券法第 ９３条和 《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２
号，以下简称 “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上市公司公告瑕疵还会引发民事赔偿等私

法惩戒。为此，上市公司存在及时公告的强制要求，若公告不当也将受到公法上的处罚和

私法上的惩戒。但由于缺乏国家力量支撑，所有信息均由公告主体自身审核，从而在确保

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上，较登记弱。因而，可推论上市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应

低于商事登记。但由于证券监管的持续性以及信息披露内容的专业性，相较于投资者，公

告主体更有动力和能力进行充分审核来保障公告信息与真实情况的一致性。由此，其可信

赖程度仍可保持与商事登记相当，仅略偏低，可标记为中档偏下。

　　与上市公司公告类似的还有一般的公司公告，主要涉及公司的合并、分立、减少注册
资本或者进行清算。此种公告也仅为信息公示方式，不存在强有力的内部保障机制。但在

外部保障机制上，公司法第２０４条规定了不依法公告的行政处罚。理论上，公告不当也可能
基于违反公司法第１４７条规定的 “忠实和勤勉义务”和公司法第１８９条规定的 “清算义务”

而使相关主体承担私法责任。但一般公司公告针对特定债权人，亦可通过通知完成信息传

递，在确保公告正确性上的激励小于上市公司公告。为此，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弱

于上市公司公告。但考虑到它们的信息展示逻辑相同，一般公司公告的可信赖程度可属于

同一层级，只是其属于该层级中的最低层级，可标记为中档最低。

　　５．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
　　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言词和行为也可成为可信赖事实，但其缺乏表象与真实情况
同步一致的内部保障机制，如授权委托书等代理权外观事实并非代理权授予的生效或对抗

要件，且不具有推定效力，也不存在国家强制和公法上的直接惩戒。但在外部保障机制上，

其至少存在私法上惩戒的可能，如因选任代理人或代表人不当而需对第三人承担责任。因

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仅能通过私法上的惩戒来保障表象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

致性，其可信赖程度最低，可标记为最低档。即使如此，登记之外具有交易意义的事实内

部也存在差异，可进一步区分为书面言词 （书证型）、可推断行为、口头言词等。三者因证

据效力 （私法惩戒可能性）的递减而在可信赖程度上亦递减。

　　 （三）依可信赖程度的善意认定的类型层级区分

　　依据上述可信赖事实之一般可信赖程度，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在理论和实证法上可通
过过失程度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层级。

　　第一，针对不动产登记的善意，仅要求 “非为明知”即可，而针对动产占有的善意，

则还需 “非因重大过失不知”。如前所述，此为德国通说，其中的原因就在于不动产登记之

可信赖程度强于动产占有。我国实务中也认为，“由于占有的公信力低于登记，因而两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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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刑法第１６０条、第１６１条分别规定了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差别对待”。〔６０〕但我国 “物权法解释一”第１５条将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统一
为 “不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之所以如此规定，首先在于 “物权法解释一”第２条基
于我国不动产登记的实情，〔６１〕妥协性地降低了不动产登记之公信力。其次，根据 《德国土

地登记条例》第３６条、第３７条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需以公证证书的形式提供申请材
料。公证环节增强了对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相一致的保障。我国法并无此要求，不动产登

记的可信赖程度相比而言下降。最后，“物权法解释一”第１６条第２款和第１７条中对于不
动产和动产情形下的重大过失进行了分别规定，两者在重大过失之注意义务上有明显差异，

从而形成了内部的善意认定类型层级。

　　第二，针对商事登记的善意，民法总则 （民法典）第 ６５条等并未明确善意的认定标
准。比较法上，德国商法典第１５条第 １款和第 ３款对商事登记的善意均采取 “非为明知”

的标准。〔６２〕理论上也认为，此时第三人的非善意不包括因重大过失而不知。〔６３〕但此与德国

的商事登记制度有关。根据德国商法典第１２条和 《德国商事登记规定》第 ８条的规定，商
事登记的申请材料一般须经公证才能提交，从而提高了登记状况与真实情况的同步一致性。

因此，德国法上才会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信赖采取 “非为明知”的标准。反观我国，并未有

对商事登记材料的公证要求，因而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不能仅要求 “非为明知”。

　　另一方面，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３款对股东名册的善意采 “非为明知且非因

重大过失而不知”标准。股东名册虽然不是直接的商事登记事项，但从德国有限责任公司

法第１６条第１款的表述来看，股东名册是 “列入”商事登记簿的。在商事登记已电子化的

今日，股东名册与商事登记其他事项一样，收录于平行的登记文件夹 （Ｒｅｇｉｓｔｒｉｅｒｏｒｄｎｅｒ）。由
此，股东名册在形式上与商事组织提交的其他登记事项类似。此外，根据德国有限责任公

司法第１５条第３款、第４０条第２款的规定，股东名册也需公证后提交，且通过董事责任来
保证股东名册变更的及时和正确，此与作为权利或状态变动的对抗要件等内部保障机制在

效果上相当。但股东名册并不会被登记机关更深入地审查，由此导致德国法上股东名册虽

与商事登记类似，但可信赖程度下降。对比而言，我国商事登记在可信赖性保障上与德国

法上的股东名册在程度上更为接近。因此，我国法上对商事登记的善意也应增加 “非因重

大过失而不知”的要求。

　　第三，针对类商事登记事实的善意，“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赔偿规定”第１９条将 “明知

虚假陈述存在而进行的投资”作为排除 “虚假陈述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情形。

但该条忽视了因果关系仅为客观判断，“明知”指向的是主观方面，即善意的要求。投资者

主观方面的非善意不在于排除因果关系，而是会导致保护基础的丧失。〔６４〕该司法解释对类

商事登记的善意仅要求 “非为明知”，与证券市场的实际情形并不符合。一方面，证券市场

中的投资者应明知投资有风险，其具有相应的信息识别注意义务；另一方面，类商事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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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金商初字第０４９８号判决书。
实践中，登记不当情形仍不在少数，如房改房、继承等或为规避税费而不进行登记。参见崔建远：《物权：规

范与学说———以中国物权法的解释论为中心》上册，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０３页。
德国民法典第６８条对于社团登记簿的善意，也采取了 “非为明知”的表述，与商事登记相同；商事登记与社

团登记的情形也类似，因此下文的分析也适用于社团登记。

参见前引 〔１６〕，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５５页。
参见石一峰：《违反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中的交易因果关系认定》，《政治与法律》２０１５年第９期，第８５页。



的可信赖程度也并未因监管的持续性而大幅提高，其仅与商事登记的可信赖程度相当。为

此，针对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也应要求 “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具

体的认定规则上应与对商事登记之善意有差异。

　　就非上市公司公告而言，其可信赖程度虽比上市公司公告要低，但较之登记之外的事
实，仍与上市公司公告处于同一个层级。因而，对非上市公司公告的善意认定标准仍采取

“非为明知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但在重大过失的判断上会有差异，即第三人的注意义

务标准上有差异。这与 “物权法解释一”第１５—１７条中针对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的善意
在规范标准上相同，但对重大过失的认定予以差异化规定的做法一致。

　　第四，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现行法一般采取 “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

标准。如表见代理中的善意，通说认为应采 “非为明知且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标准；最高

人民法院及实务也采相同见解。〔６５〕此外，依合同法第５０条 （民法典第５０４条），商事表见
代表中的善意也采非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标准，其中 “应当知道”即 “因过失而不

知”。〔６６〕比较法上，我国台湾民法第１０７条、第１６９条，日本民法第１２２条亦采相同标准。
实际上，实证法上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居多，如民法总则 （民法典）第 １４９条中，合
同相对方不知道或不应当知道第三人欺诈的，即为善意，合同另一方丧失对于因受欺诈而

作出的意思表示的撤销权；〔６７〕民法总则 （民法典）第１６７条中，代理人不知道或不应当知
道代理事项违法的，即为善意，代理人无须承担连带责任等。〔６８〕其他如民法总则 （民法

典）第１４５条、第１７０条，合同法第 ７４条、第 １６９条 （民法典第 ５３９条、〔６９〕第 ６３６条）
等，也均为针对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但登记之外事实本身仍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这

些差异需要通过具体案件中过失的认定标准来体现，同时也需要程序法上的善意认定方式

来衡平。

　　综上，在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下，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以过失作为协调因素，
形成一定的类型层级。但是，善意的具体认定还受制于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此时，

这些因素除了对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产生影响外，还将影响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即

通过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的区分来完成对各类善意认定更为细化的平衡。

四、善意的具体认定

　　善意的具体认定中，首先要定位善意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处于上述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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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

〔６６〕

〔６７〕
〔６８〕
〔６９〕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 （法发 〔２００９〕４０号）
第１３条；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民申字第２０１３号民事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申字第７４３号民事
裁定书；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再申字第９３号民事裁定书。
此处的商事表见代表既可能基于商事登记产生，也可能基于登记之外的事实而发生，前者仍采 “非因重大过

失而不知”标准，后者才采 “非因过失而不知”标准。具体分析可参见前引 〔６〕，石一峰文，第 １３７页以
下。因而，需注意的是具体规范中的善意可能针对的可信赖事实具有多样性。诸如善意占有、善意不当得利

等制度，亦因占有与得利的基础法律关系的复杂多样性，其所针对的可信赖事实也具有多样性，需依据具体

情形分析到底是对不动产登记、占有还是商事登记或登记之外事实的善意。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沪０１民终１４０４５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湖北省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鄂１３民终６２８号民事判决书。
民法典第５３９条已将合同法第７４条中债务人的相对人 “知道”改为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与本文分析所得

的善意要求相符。



类型层级，进而明确其规范标准，其后再进行具体的认定。因善意通常采取反面规定，即

通过 “知悉”来排除善意，所以善意的具体认定一方面是在实体上判断何谓明知，及因何

种过失程度而不知；另一方面是在程序上明确以何种方式进行具体的判断。两者除受一般

可信赖性影响外，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通过分析一般可信赖性和特定可信赖性对善

意认定的影响，可挖掘善意认定实体标准的判断要素和程序方式的选择依据，进而以此构

建起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

　　 （一）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

　　１．“非为明知”的认定
　　 （１）信息类型的影响
　　 “非为明知”是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未有明确的认知。因善意的认定往往从其反

面进行，故具体的实体认定也从何谓 “明知”展开。“明知”的认定首先受第三人能获得的

信息类型的影响，信息类型的不同将影响第三人对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是否一致

的判断。第三人能获得的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是可信赖事实本身所展现的信息，这部分信息

区分为两种亚类型：（１）可信赖事实中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如不动产
登记簿中的登记主体的信息或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人信息明显有误。若存在直接证明第三

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证据，如第三人已对他人明示自己知悉，自可证明。若直

接证明困难，则只能以推定的方式完成，如依一般理性人之标准可发现可信赖事实之表象

与真实情况不一致，或者受让人本身就是登记错误的参与者，受让人当然了解登记错误的

发生过程，即可推定为明知。〔７０〕（２）可信赖事实中间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
息，典型的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预告登记以及查封登记等提示性登记；上市公

司公告中的财务报表已经被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等。可信赖事实本身存在这

些提示性信息，即可推定第三人知悉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第一种类型的信息更容易在

一般可信赖程度较高的可信赖事实中获得，如不动产登记、商事登记、公司公告等。

　　对于一般可信赖程度较低的可信赖事实，更容易获取的是第二种类型的信息，即可信
赖事实之外的信息。此亦可区分两种亚类型：（１）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
况不一致的信息。这些具有直接证明效力的外在信息必须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可作为第三

人认知的基础，如真实权利人以生效判决进行的通知、〔７１〕企业撤销代表人的通知、〔７２〕企业

更正公告信息的通知〔７３〕等。（２）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
这些信息既可能是第三人直接知悉的，也可能是第三人间接知悉的，如通过非利害关系人

提供的证据知悉不动产登记簿中的权利主体错误、通过媒体的报道知悉上市公司公告有瑕

疵等。〔７４〕相较于可信赖事实本身的提示性信息，可信赖事实之外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

不一致的信息说服力有限，第三人需要去核实调查才能判断信息的可信度。此时，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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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７１〕

〔７２〕

〔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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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３〕，王利明文，第７页。
参见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９）吉 ０２行终 ６号行政裁定书；吉林省延吉市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吉
２４０１行初９９号行政判决书。
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４）沪二中民四 （商）终字第 １２２２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中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 （２０１７）粤２０民终４８６２号民事判决书；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７）晋民再７２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４）鲁民二终字第２８７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０）粤高法民二终字第４８号民事判决书。



是否具有核实调查义务及其义务程度，就成为考量的核心。这本质上关涉的是注意义务的

程度及其违反问题，将之纳入 “因过失而不知”中进行认定，更为合理。

　　 （２）信息状况的影响
　　 “明知”的认定还受特定可信赖性的影响，如第三人了解的关于可信赖事实的额外

信息、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等，均可在个案中影响对 “明知”的判断。其判断基

准是可信赖事实的外在状况 （即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是否已经对上述信息类型产

生影响。

　　例如，第三人可能获得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因
而 “明知”的标准降低。如第三人就是登记机关工作人员，知悉甲乙夫妻共有房屋仅登记于

甲名下，在甲未出示乙授权时，仍与甲进行交易，应认定为 “明知”。又如，可信赖事实针对

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由于交易效率和安全的要求，必须强调其流通性，〔７５〕

提高对其之占有的可信赖程度。〔７６〕在此情形下，第三人获取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接表明

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的难度增加，“明知”的标准应提高。对于其他的特定可信赖

性影响因素遵循相同的分析路径。

　　２．“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
　　同样，“非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也是从其反面即何谓 “因过失而不知”展开，其核心

是过失及其与 “不知”之间关系的认定。传统上，过失区分为重过失和轻过失，〔７７〕但两者

区分标准模糊。前者采取普通人标准，〔７８〕后者采取一般理性人标准。〔７９〕但此两种标准实际

上缺乏可操作性，理性人与普通之人的标准争议颇多。〔８０〕

　　究其本质，重大过失是作为普通之人已意识到某种风险，但并未引起其必要的注意，
强调的是行为人应具备某种认知，但却未对该种认知加以注意而仍然行为。因此，重大过

失是一种有认知的过失，即认知到了某事实发生或存在的风险。〔８１〕轻过失则并未有对于风

险的明确认知，需要去调查核验才可能认知风险并放弃行为。具体到 “因过失而不知”的

认定，因重大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已有明确认知，即有

高度怀疑时仍然行为；因轻过失而不知，是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只有模

糊认知，即有轻度怀疑时却未尽到核实调查义务。至于如何判断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

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状态，一般可信赖程度仅能提供一般性指引，即一般可信赖程度越高，

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能性越低，但具体的判断仍需在个案中考量

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各影响因素，以此指导具体的认定。〔８２〕基于此，“因过失而

不知”的具体认定要素可区分为以下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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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５〕
〔７６〕
〔７７〕
〔７８〕
〔７９〕
〔８０〕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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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１３〕，王泽鉴书，第５０３页。
参见 ［法］雅克·盖斯旦、吉勒·古博：《法国民法总论》，陈鹏等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７７８页。
参见黄风：《罗马私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４２页。
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８７页。
参见 ［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７８页以下。
参见叶名怡：《重大过失理论的构建》，《法学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第７９页。
同上文，第８９页。
有学者指出，重大过失的判断需要根据交易场所、有关处分人、标的物、市场信息等有关交易背景信息来考

虑。参见前引 〔２〕，叶金强文，第 ８４页。比较法上，相同见解参见 Ｓｃｈｗａｂ／Ｐｒüｔｔｉｎｇ，Ｓａｃｈｅｎｒｅｃｈｔ，２９Ａｕｆｌ．
２０００，Ｓ．１８１。



　　 （１）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域
　　交易场域包括交易场所，交易的时机、方式、价格，以及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的额
外信息等。

　　第一，可信赖事实所处的交易场所通常划分为公开市场和非公开市场。公开市场如拍
卖等情形，除了公开性外，还受资质、特殊交易程序等限制，因而增强了可信赖事实的可

信赖程度，使得第三人无需付出过多的成本去核实调查，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

致的风险认知能力就会下降，由此导致过失的判断标准提高。

　　第二，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也会影响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此时需要借助
交易习惯进行判定，若交易方式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明显低于市场价格，都应提高第三

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从而要求其尽到更多注意义务去核实调查。

在此，区分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标准，是对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所产生的风险

的认知状态及由此产生的怀疑程度。不符合交易习惯或价格不合理将使得第三人认知到有

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风险，其应有较高程度的怀疑而进行调查核实，否则构成因重大

过失而不知。此时，交易习惯应作一般习惯和商事习惯之区分，因为商人的风险认知能力

强于非商人，应当遵循要求更高的商事习惯。〔８３〕

　　第三，第三人针对可信赖事实获知的额外信息，也会影响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
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如在善意取得中，第三人曾与转让人进行过系列交易或与之非常熟

悉，就更应当知道转让人是否有处分权。〔８４〕又如股权转让中，有限责任公司的内部股东应

知道股权转让的情形，因而其若以商事登记簿未变更为由而轻信，即构成重大过失。

　　 （２）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
　　可信赖事实针对的对象不同，也会影响其可信赖程度，从而导致第三人注意义务的变
化。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交易对象是金钱或无记名证券时，基于交易效率的需要，占有金

钱等即有处分权的可信赖程度提高，使得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

力下降，从而应降低第三人的注意义务。当可信赖事实针对的是代表权限时，一般交易权

限与特别交易权限也应作区分。依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 〔１９９９〕１９号）第 １０条的规定，限营、特营情形下，交易
权限不能仅依据商事登记簿记载的经营范围，还需要相应的许可证明。在无许可证明时，

第三人应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而须尽到相应注意义务，否则构成重大

过失。

　　 （３）可信赖事实的存续时间
　　信息传递中，人们会根据迄今为止的状态作出判断，〔８５〕所以若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很
长，则可能造成 “现存的事实状态与真实状态一致”的印象。由此，一项长期存在的可信

赖事实，其可信赖程度更高，因为迄今为止的状态提高了外观状态与真实状态同步一致的

概率。例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１６条第３款规定，股权登记错误若存在超过一定的期
限 （３年），则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下降，此时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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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江苏省金湖县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金商初字第０４９８号判决书。
参见前引 〔３６〕，王利明文，第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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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性也相应降低，除非存在新的风险认知因素，否则第三人不构成因重大过失而不知。

　　 （４）可信赖事实的混合增强

　　实务中，第三人的认知基础可能并非单一可信赖事实，潜在责任者也往往通过可信赖

事实的混合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８６〕这一方面可能是通过高层级的可信赖事实来增加低层

级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如通过商事登记增强自己书面言词的可信赖程度。此时，由

于跨越了层级，应当按高层级可信赖事实调低第三人善意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可能是

通过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的相互印证来增强其可信赖程度。此时，善意的规范标准不变，

但具体认定上，第三人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能力下降，应当提高过失的

认定标准。

　　 （二）善意认定的程序方式

　　善意的具体认定需通过一定的程序方式实现对实体标准的判断，不同一般可信赖程度
及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下的善意认定差异亦需通过程序方式的选择予以体现。不同难易

程度的程序方式选择展现了善意认定在程序法操作上的精细化，亦衔接了善意认定的实体

与程序规则。

　　从私法各具体制度中善意认定的一般规则来看，无论我国法还是比较法，均采取推定

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从正面证明自己善意是一个 “魔鬼证明”（ｐｒｏｂａｔｉｏｄｉａｂｏｌｉｃａ）；〔８７〕

另一方面，实体法中的善意一般是通过其反面来加以规定，这其实已为程序法上善意的证

明方式指明了方向，即需要主张非善意者从反面来证明第三人非善意。但此种推定在程序

法上以什么方式展开，仍有疑问：首先，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其次，是否

所有层级的善意认定一律采取直接推定。

　　１．善意推定的基本原理
　　对于善意推定是否导致了证明责任倒置，比较法和我国法上素有争论。〔８８〕从善意推定

的具体过程来看，第一，善意推定并非法律的直接规定，法律中并未有善意 （或非善意）

的证明责任如何分配的规定，这与诸如侵权责任法第６条 （民法典第１１６５条）中的过错推

定导致证明责任倒置不同。证明责任倒置需有法律的明确规定，而善意推定是在诉讼程序

中形成的规则。第二，善意推定的功能在于减轻程序上的证明难度，此点可参照德国法上

关于其民法典第８２３条第２款中过错证明难度的减轻机制，该机制一般以运用表面证据规则

（Ａｎｓｃｈｅｉｎｓｂｅｗｅｉｓｅ）为通说，〔８９〕并不需要证明责任倒置。第三，表面证据规则的运用实际

上弱化了主张善意者提出证据的义务，但对于主张善意者提出表面证据的要求存在不同情

形。在一般性推定中，由对方首先提出非善意的证据，己方主张善意本身就被看作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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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与潜在责任者的可归责性亦相关。

德国商法典第１５条第２款要求第三人自己证明其既不明知也不应知此种事实，此被学者认为是不可能的。参
见前引 〔１６〕，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６１页。
采举证责任倒置者有前引 〔１６〕，Ｃａｎａｒｉｓ书，第 ９３页以下；Ｒｏｔｈ，ｉｎ：Ｋｏｌｌｅｒ／Ｋｉｎｄｌｅｒ／Ｒｏｔｈ／Ｍｏｒｃｋ，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
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８．Ａｕｆｌ．２０１５，§１５Ｒｎ．５７。采取事实推定的有 Ｒｈｒｉｃｈｔ／Ｇｒａｆｖｏｎ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Ｈａａｓ
（Ｈｒｓｇ．），Ｈａｎｄｅｌｓ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４．Ａｕｆｌ．２０１４，Ａｎｈａｎｇｚｕ§５Ｒｎ．３４。我国相关争论可参见前引 〔１７〕，徐涤宇文，
第９８页以下；前引 〔１７〕，吴泽勇文，第１４９页以下。
Ｖｇｌ．Ｗａｇｎｅｒ，Ｍüｎｃｈｅｎｅｒ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ＢＧＢ，§８２３，７．Ａｕｆｌ．２０１７，Ｒｎ．８７ｆｆ．；Ｈａｇｅｒ，Ｓｔａｕｄｉｎｇｅｒｓ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ｍ
ＢＧＢ，§８２３，２０１７，Ｒｎ．Ｇ３４．



表面证据；在有条件推定中，己方除主张善意外，还需先提出初步的表面证据，以完成提

出证据义务，此后才进入推定，并允许对方提出反证对推定予以反驳。可信赖事实在可信

赖程度上存在差异，使得对善意的认定亦随之改变，此种改变不仅导致实体认定标准的变

化，而且涉及程序方式上整体证明难易度的调节，即在运用表面证据规则进行善意推定时，

对表面证据的强弱要求不同，并由此区分为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与有条件推定。

　　２．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规则
　　一般情形下，表面证据的要求低，提出主张的陈述本身也可构成一项证据，此为一般
性推定。但此种主张至少应包括善意行为的具体事实和过程。例如，善意取得中，善意取

得人通常对从何处受让及在何种情形之下取得某物，应有记忆。如经原告要求，被告拒绝

为此项陈述时，其未完成表面证据的举证，不能推定其为善意。〔９０〕

　　在善意的一般性推定中，主张善意者提出了善意主张后，反对者可对此进行反驳性举
证，即通过举证第三人是明知或因过失而不知而证明其非善意。此时，非善意的证明包括

明知的证明与因过失而不知的证明。但需要注意的是，只有明知的证明存在直接证明的可

能，如在笔录或庭审中第三人自我供述已明知，或查明第三人交易时随身携带着对不动产

登记真伪的查询结果，即可认定为明知。相反，对于因过失而不知，由于过失本身是在客

观事实基础上的判断，因而很难说存在直接证明因过失而不知的可能。

　　 （１）“非为明知”的推定
　　由于 “非为明知”乃内心事实，依经验观之，诉讼程序中极难证明，一般推定第三人

“非为明知”，但允许反对者通过证明第三人 “明知”来进行反驳。可信赖事实中直接或间

接表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的信息，以及可信赖事实之外直接证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

致的信息，均可成为判断第三人是否明知的基础，如不动产登记簿上的异议登记、存在生

效的判决文书等。此外，影响可信赖事实之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影响第三人获取相

关基础事实的难易度，因而上述关于可信赖事实的信息状况的分析，也可作为判断第三人

是否明知时的进一步考量要素。

　　 （２）“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
　　 “非因过失而不知”存在同样的证明困境，因此，也只能推定之，反对者可通过证明

因过失而不知进行反驳。其中的核心在于证明过失，但过失已采客观化认定，即通过是否

尽到注意义务来判断。需注意的是，因重大过失而不知与因一般过失而不知的认定，并不

相同。前者需同时证明存在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和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

义务，后者仅需证明未尽到调查核实等注意义务。由此，“非因过失而不知”的推定与其反

驳的核心在于证明是否具有注意义务、是否有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以及是

否尽到注意义务。其中，是否有对于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的认知，需结合前述 “非

因过失而不知”的认定要素，除一般可信赖程度的影响外，应着重考察影响特定可信赖性

的因素，区分各种情形进行认定。

　　３．善意的有条件推定规则
　　善意的一般性推定虽为原则，但随着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下降，尤其是因存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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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特定可信赖的因素而在同一层级存在可信赖程度的差异时，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典型

的如特别交易权限的事项，法律已规定不能由代表人单独实施的行为 （如合伙人一致决事

项），以及限制经营、特许经营、禁止经营的事项，第三人须先证明存在股东会决议、内部

一致同意书或者特许、许可等文件。实务中已有判决认识到此点，要求第三人不能仅信赖

对方的承诺、保证以及相关公章签订合同，而是还需对相关的股东会决议、合伙人一致同

意书等进行审查。〔９１〕但此种审查仅为形式审查，因为第三人缺乏实质审查的技术能力，决

议或特许、许可的真伪不在审查范围之内，除非是明显的伪造。〔９２〕一旦第三人举证证明决

议或特许、许可存在，善意的认定又进入一般推定模式，即主张非善意者要依据上述一般

性推定规则举证证明第三人对表象与真实情况不一致风险已有认知及未尽到合理调查核实

等注意义务。〔９３〕

　　区分哪些情形是有条件的推定，一方面是依据可信赖事实的一般可信赖程度来认定。
言词或简单书面材料等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最低，第三人的信赖基础过于薄弱，其主

张自己善意即进入推定并不合理。此时，第三人至少应先行提出这些可信赖事实展现的表

象与真实情况具有实质关联等证据，才能进入推定模式。若第三人不能提出相关证据，则

只能认定其非为善意。这与让主张非善意者进行反驳相比，更为节省诉讼资源，也避免因

内心事实问题的证明而产生不必要的争论。另一方面，同一层级的可信赖事实因影响其特

定可信赖性的因素的不同，而存在内部认定的差异。如上述同为商事登记的可信赖事实，

若针对一般权限事项，采取一般性推定即可；若针对特别权限事项，则应先证明享有特别

权限，从而需进行有条件的推定。其他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也会导致推定的有条件化，

但并非所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都会导致有条件推定。只有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

增加了可信赖事实之外的信赖基础时，才会导致有条件的推定。例如，可信赖事实针对特

别权限增加了特别权限的信赖基础，可信赖事实混合增强时增加了其他可信赖事实的信赖

基础。〔９４〕其他影响因素如在非公开市场，交易时机、方式、价格等不合理或不符合交易习

惯，可信赖事实与第三人较近，可信赖事实存续时间较长等，一般并未增加新的信赖基础，

仅使得原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发生变化，可采取一般性推定并通过 “非为明知”与

“非因过失而不知”的不同认定标准来体现差异。

结　论

　　私法中存在众多关于信赖保护的善意，通过对其进行体系化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１．善意是对私法主体认知状态的评价结果，认知的对象是可信赖事实。当私法主体对
可信赖事实之表象与真实情况的不一致并不知悉时，这一认知状态在法律上可被评价为善

·８４１·

法学研究 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９１〕

〔９２〕
〔９３〕
〔９４〕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３）民二终字第１９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１５）苏商终字第 ００５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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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最高人民法院 （２０１２）民提字第１５６号民事判决书。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７）粤高法民二终字第１８４号民事判决书。
如果第三人不先举证证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则仍按照单一可信赖事实的标准认定，此时主张非善意者

更易进行反驳。因而，欲主张自己是对混合可信赖事实的信赖，以降低自己的注意义务要求的，需先举证证

明其他可信赖事实的存在。



意。善意的认定不是事实判断，而是价值判断，其中过失是价值判断中利益平衡的要件。

　　２．鉴于善意与可信赖事实的关系，可信赖事实的可信赖程度在实证法和理论上可作为
善意认定的 “体系轴”。其中，一般可信赖程度使得善意认定区分为以过失为协调因素的类

型层级，从而形成善意认定在实体法上的规范标准。

　　３．一般可信赖程度加上影响特定可信赖性的因素，将影响善意具体认定中的实体标准
判断和程序方式选择。在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上，“非为明知”以信息类型 （一般可信

赖程度影响信息获取难易程度）和信息状况 （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导致信息状况不同）

作为判断要素；“非因过失而不知”以特定可信赖性各影响因素为判断要素。在程序方式的

具体展开上，因一般可信赖程度的不同使得针对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不同，

特定可信赖性影响因素的不同使得针对同一层级不同可信赖事实之善意的推定方式也不同，

从而形成对表面证据强弱要求不同的一般性推定和有条件推定。

　　由此形成的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首先形成了善意认定的一般类型层级供裁判者进行
“定位”，以明确善意认定的规范标准，再根据善意认定的实体标准判断要素和程序展开方

式进行具体的认定。其次，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起到了衔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作用，为善

意的认定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引，增强了善意认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善意认定的规则体

系体现了体系化思维，有助于在理论上厘清私法之内在体系。体系化思维也有助于具体规

范解释适用时的说理论证，为司法裁判提供支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ｉｎｒｅｌｉａｎｃ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ｗｉｄｅｓｐｒｅａｄａｎｄｄｉｖｅｒｓｅｉｎ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ｌｙ，
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ｉｓａｒｅｓｕｌｔｏｆｔｈ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ａｗ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ｗｈｉｃｈ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ｓｉｔ
ｓｅｌｆａｓｎｏ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ｉａｂｌｅｆａｃｔ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ｇｏｏｄｆａｉｔｈａｎｄ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ｉ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ｎｏｔｋｎｏｗｉｎｇ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ｌｏｎｇｔｏｌｅｇａｌ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ｏｆ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ｃａｎｂ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ｎｅｇｌｉｇｅｎｃｅ．Ｉｎ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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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法中善意认定的规则体系


